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24 批）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X3NM2

0250620

0010

喀喇沁旗牛家营

子镇仓窖村方美小区

西侧墙外村民耕地内

堆存有建筑垃圾和生

活垃圾。

赤峰

市喀

喇沁

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仓窖村方美小区西侧墙外村民耕地”问题不属实。

经查，投诉反映地块为喀喇沁旗 2014 年第三批次建设用地请示批复中的地块一，

属于已完成土地征收，已批转为建设用地，未开发建设利用土地。因用地规划调整，

配套商业尚未建设，处于空置状态。

2.关于“堆存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本地块周边共配备了 1 处垃圾池及配套了 14 个 240 升垃圾桶用于仓窖村 2

组和 9 组 100 余名村民的生活垃圾收集，为此存有少量生活垃圾。北京环境服务公司

对垃圾桶收集的垃圾进行日产日清处理，对垃圾池收集的垃圾每周进行一次清运清

理。该地块内临时堆存有渣土和砂石，为附近村巷实施路面硬化工程用于平整土地所

临时堆存的建筑材料，非建筑垃圾，已经采取硬质围挡措施，近期雨季过后，将继续

进行地块平整，建筑渣土和砂石料将陆续被用于筑路使用。

部分

属实

加强巡

查力度，

严厉查

处违法

行为，督

促相关

部门落

实各项

管理要

求。

督促北京环境服务公司做好环

境卫生保洁等日常管护工作，增加

垃圾清理频次，对垃圾及时清理，

减少垃圾贮存，同时加大巡查检查

力度，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要求。

已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2

D3NM2

0250620

0004

赤峰市红山区西

城街道万达华城北侧

绿化带被破坏建设商

业区，目前施工过程中

产生的噪声影响周边

居民正常生活。

赤峰

市红

山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赤峰市红山区西城街道万达华城北侧绿化带被破坏建设商业区”问题部

分属实。

经核查，项目选址地在赤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中均为公园绿地。项

目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城镇绿化条例》第三十四条“临时占用城镇绿地的，应当经城

镇绿化主管部门同意，并依法办理临时用地手续。”的要求已办理完成临时占绿手续。

投诉所指“商业区”是赤峰市运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红山·水岸拾光国风

街项目。项目全长规划 1000 米，设置临时特色商铺 80 余个，融合红山文化、数字景

点及国风景观，提供沉浸式文旅体验。根据项目设计方案，项目建设单位在绿化带间

隙处填埋电缆，前期挖掘电缆沟时，确实损坏了部分绿化带原貌，但乔木、灌木等植

被未遭破坏，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永久性影响。

2.关于“目前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该项目在 6 月 20 日施工过程中，存在机械运转、材料装卸等作业行为，

确实会产生噪音，一定程度上对周边居民产生了影响。

部分

属实

落实整

改措施，

尽快恢

复破坏

绿化带

植被原

貌，同时

严格落

实降噪

措施。

1.已责成项目建设单位立即停

止施工作业。由红山区文旅体局、

西城街道办事处立即召开居民论证

会，就可行性开展充分讨论，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明确该项目是否继

续实施。

2.责令项目建设单位填埋电缆

沟后，同步恢复被损坏植被的原始

地貌。同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

项目填埋施工方案进行全面评估。

3.重点优化降噪措施，尽最大

可能减少对周边居民影响。

未办

结
无

3

X3NM2

0250620

0029

赤峰市克什克腾

旗经棚镇西拉沐沦商

业广场内污水管网堵

塞，导致污水外溢，商

铺地面被污水浸泡。

赤峰

市克

什克

腾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投诉反映的商业广场内污水井边缘覆盖不严，6 月 14 日至 16 日，经棚

镇区连续三日点降暴雨，雨水沿井盖缝隙灌入污水井内，将污水井和化粪池淤满，致

使出户污水管网堵塞，污水进入化粪池及污水井后不能及时排放到市政主管网，形成

污水反流，导致商业广场负一层污水管有少量污水溢出,无污水存积，对地上一层及以

上无影响，无商铺地面被污水浸泡现象。

部分

属实

严格落

实整改

措施，督

促物业

企业落

实日常

巡检制

度，避免

此类事

件再次

发生。

6 月 21 日至 22 日，已组织吸

污车对商业广场内 2 个化粪池、36

个污水井进行吸污，组织高压清洗

车对化粪池、污水井及约 700 延长

米的出户污水管网进行清洗，同时

对商业广场负一层污水溢出痕迹进

行清洗。

已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4

D3NM2

0250620

0030

赤峰市翁牛特旗

桥头镇崔家营大队莱

苔沟村南侧的养猪场

排放粪污至农田，异味

扰民。

赤峰

市翁

牛特

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养猪场排放粪污至农田”问题属实。

桥头镇喜岳养殖场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备案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2020 年

8 月建成投入运营，目前生猪存栏 1200 头，猪舍为全封闭式，设置通风口。猪舍内粪

便通过地下管道进入厌氧发酵池，厌氧发酵池已采取防渗措施，并用彩钢瓦对池顶进

行密封。发酵后沼液进入院外中转池，通过地下管道进入距离养殖场 300 米的农户储

存池，用于附近居民还田使用。2025 年 6 月 15 日，该区域持续降雨，雨水长时间冲

刷导致该养殖场还田管道断裂，部分发酵过的粪污随雨水流入农田。6 月 22 日还田管

道已修复完成。6 月 22 日委托三方检测机构对粪污流入的农田土壤和还田地块土壤进

行了检测取样，检测结果待出。6 月 23 日桥头镇政府工作组就此事召集双方当事人进

行调解，当事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

2.关于“异味扰民”问题部分属实。

2025 年 6 月 22 日，委托三方检测机构对喜岳养殖场厂区外 4 个点位的氨、硫化

氢、臭气浓度进行检测，待出具检测结果后，确定异味是否符合国家排放标准。调查

组走访周边 15 户居民未感觉有明显异味，该养猪场虽然建设了密封防臭措施，但不

排除遇到大风、低气压等特殊天气，臭气对周边活动的敏感人群产生影响。2025 年 6

月 22 日，市生态环境局翁旗分局对喜岳养殖场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该养殖场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定期喷洒除臭剂，控制无组织臭气排放。

部分

属实

加大监

管力度，

督促企

业加强

粪污处

置管理。

1.督促该养殖场高度重视，严

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定期喷

洒除臭剂，控制无组织臭气排放。

2.加固还田管道，防止发生意

外泄漏。

3.根据监测结果依法依规处

置。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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